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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

1.1 核查目的

本次核查旨在响应国家号召，了解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，

有利于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全面掌握与管理，实现企业经济和环

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。

津诚智汇环境技术（天津）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核查机构，

按照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

行）》（发改办气候〔2015〕1722 号）等文件的要求，在查阅

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、进场勘察并与企业负责人访谈的基础

上，审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技术符合性，核查排放边界及排

放源，通过统计台账、财务凭证等原始资料的交叉核对，核证企

业 2021-2023 年度能源消耗量和主要产品产量，并核算出 2021-

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，编制完成2020-2021-2023年度温室气

体排放核查报告。

1.2 核查范围

（1）核查时间范围：2021年1 月1 日至 2021年12 月31日、

2022年1 月1 日至 2022 年12 月31 日、2023年1 月1 日至 2023年

12月31日。

（2）核查边界范围：依据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

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关于“核算边界”的定义，以法

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企业边界，核算和报告处于其

运营控制权之下的所有生产场所和生产设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，

设施范围包括直接生产系统工艺装置、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

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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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核查准则

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

行）》；

2 核查过程和方法

2.1 核查组安排

受天津立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委托，津诚智汇环境技术（天

津）有限公司承担企业2021-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工作。根

据核查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，组成了核查组，并确定了核查组

长，人员组成及分工。

许占一为核查组长，刘续、张弛为核查组员。核查组长负责安

排收集核查相关资料，制定核查计划，组织文件评审、现场核查，

完成与核查相关的其他管理工作。

核查组长充分考虑天津立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行业特点、工

艺流程、设施数量、规模与场所、排放特点以及组员的专业背景和

实践经验等因素，制定了核查工作计划并确定核查组成员的任务

分工。同时，组织组员开始评审企业提供的相关支持性文件。核

查组人员组成情况和任务分工见表 2-1所示。

表2-1 核查组人员及分工情况表

序号 核查员 职务 核查工作分

1 许占一 组 长
确定核查边界及主要排放源设施，统筹核查计划及进度安排。

负责排放量核算校核及质量控制工作。

2 刘续 组 员
负责收集各类能源统计报表（年度、月度）及生产记录、结算

单据，进行交叉验证，并编制核查报告。

3 杜鹏 技术审核 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进行技术审核。

4 张春龙 审定 审定批准。

2.2 文件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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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查组成员在核查准备阶段仔细审阅了企业2021-2023年温室

气体排放报告，了解被核查企业核算边界、生产工艺流程、碳排放

源构成、适用核算方法、活动水平数据、排放因子、数据监测情况

等信息，确定现场核查重点并制定核查计划，明确核查工作主要内

容、时间进度安排、核查组成员任务分工等。核查组将文件评审工

作贯穿核查工作的始终。

通过文件评审，确定以下核查重点：

（1）2021-2023年企业核算边界情况；

（2）企业2021-2023年能源活动消费量核算相关数据的核查；

（3）企业2021-2023年活动水平数据的核查；

（4）企业2021-2023年排放因子符合性的核查。

2.3 现场核查

现场核查的目的是通过现场观察天津立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

排放设施、查阅排放设施运行和监测记录、查阅活动数据产生、

记录、汇总、传递和报告的信息流过程、评审排放因子来源以及

与现场相关人员进行会谈，判断和确认被核查企业报告期内的实

际排放量。

核查组于 2024年1月4日对企业进行了现场核查。现场核查的流

程包括与企业有关人员进行初步交流、收集和查看现场前未提供

的支持性材料、现场查看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、核查组内部

讨论、与企业再次沟通等环节。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发现的主要

问题在后续章节中描述。

2.4 报告编写及技术复核

现场核查小组人员通过和企业负责人沟通、资料收集和交叉审

核、现场勘查，由小组核查人员刘续编制核查报告，在编制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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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多次和企业进行了沟通，完成了《天津立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

2021-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》的编制。

《天津立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2021-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

查报告》完成后由核查组长对报告进行初次审核。

报告修改完善后独立于现场核查成员的内部技术评审人员进

行审核并提出修改意见。

报告修改完善后最后交由公司负责人审定签发。

此外，核查组以安全和保密的方式，保管核查过程中的工作记

录、企业相关核查资料以及核查报告等全部书面和电子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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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核查发现

3.1 基本情况的核查

3.1.1 企业简介

核查组通过审查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、营业执照、公司简

介、组织机构图等资料，以及查看现场并访谈企业相关负责人，

核实企业的基本信息如下：

表3-1 企业基本情况表

企业名称 天津立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4年11月6日

法人性质 独立法人 视同法人 法人代表 牟立军

所属行业 光缆制造
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
911201116006864561

厂 址
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赛达三大道

8号 注册地 天津市西青区

联系人 杨蕾 电 话 13212168051

天津立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，地处天津市西

青经济开发区，现有员工136名，拥有国内外先进的光纤光缆生产

线和雄厚的技术研发中心团队，主要从事光纤光缆、光电子元器件

及通信相关产品。28年来，企业先后完成了技术改造和产业转型升

级及股份制改革，累计投入了3亿多元，目前企业年生产能力达200

多万芯公里通信光缆、120万条光纤活动连接器。产品涉及中国电

信、移动、联通、广电、电力、国防、能源、医疗、教育、安全等

通信和信息传媒领域。企业是国内最早的专业从事光纤光缆生产厂

商之一，在行业中深耕多年，坚持科技创新发展理念，拥有雄厚的

技术储备和广泛的客户群体，具备先发优势，实现了稳步高质量发

展，是中国光纤光缆十大品牌之一。企业自主研发的“改进型中心

管式光缆”技术被列入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，荣获天津市“杀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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锏”产品，“加强型自承式蝶形光缆” 荣获天津市重点新产品、

“煤矿用阻燃通信光缆”荣获天津市技术创新二等奖，产品被广泛

应用于高铁、城市交通安全的通信和信息传输、煤矿井下与地面的

信息链接、无人作业信息化检测等。企业积极参写国家煤矿通信光

缆的标准制定，近3年企业的主导产品通信光缆产品销售收入及市

场占有率稳步提升，产品销往全国二十多个省、市、自治区，铺设

光缆十多万皮长公里，国家重点光缆干线铺设万皮长公里。

企业当前主要能源消耗种类为电力和食堂天然气，间接排放源

为生产设备消耗的电力；

图3-1 平面布置图

图3-2 组织机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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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2 主要产品和产量

通过查阅企业2021-2023 年度产品产量报表及现场访问企业负

责人，核查组确认企业主要产品为光缆，2021-2023年产量分别为

541918芯千米、330437芯千米、457261芯千米。

3.1.3 工业总产值

通过现场访问企业负责人，核查组确认了企业工业总产值数据。

2021-2023年工业总产值详见下表：
表3-2 企业工业总产值表

2021年工业总产值

工业总产值（万元） 6920.2 数据来源 财务提供

工业增加值（万元） / 数据来源 /

2022年工业总产值

工业总产值（万元） 6437.1 数据来源 财务提供

工业增加值（万元） / 数据来源 /

2023年工业总产值

工业总产值（万元） 6883.10 数据来源 财务提供

工业增加值（万元） / 数据来源 /

3.1.4 主要生产工艺

首先将光纤通过着色机，用水溶性油墨进行着色（着色为便于

区分的五种颜色)，并进行质量检验；接着将着好颜色的光纤通过

挤塑机进行套望处理，用水将套塑好的光纤进行冷却，冷却水循环

使用。然后将套好塑的光缆绞起来，再通过挤塑机在经过套塑处理

过的光纤外面进行外护套处理，用水将外护套处理后的光纤进行冷

却，冷却后进行包装。包装好的光纤进行最终的质量检验后，包装

入库待售。

在套塑和外护套挤塑过程中，将塑料树脂颗粒(聚乙烯和PBT)

加热到200摄氏度左右(采用电加热)，使塑料树脂颗粒熔融，树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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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热软化后，将树脂包裹在着好色的光纤，同时有机废气来源于光

纤套塑工序和外护套挤塑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。

图3-3 生产工艺流程图



3.1.5 能源消费情况

2021-2023年能源消费量详见下表：

表3-3 企业综合能源消费情况表

时间 能源品种 计量单位

能源用量
能源加工转换产

出
回收利用

折标系数（tce/万
kWh；tce/万m3）消费量

加工转换

投入合计

2021年
电力 万千瓦时 177.89 / / / 1.229
天然气 万m3 0.29 / / / 13.3

综合能源消费量(当量) 吨标准煤 222.50

2022年
电力 万千瓦时 164.78 / / / 1.229
天然气 万m3 0.25 / / / 13.3

综合能源消费量(当量) 吨标准煤 205.88

2023年
电力 万千瓦时 176.00 / / / 1.229
天然气 万m3 0.198 / / / 13.3

综合能源消费量(当量) 吨标准煤 205.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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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核算边界的核查

核查组通过排放源现场查勘以及查阅公司生产工艺流程图等文件

资料，通过与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交谈，现场查看耗能设施，并对照

公司设备清单，查阅公司能源消耗统计台账、能源统计报表、核实

如下情况：

天津立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是可以进行独立

核算的单位。企业的核算边界涵盖企业位于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

赛达三大道8号的直接生产系统、辅助生产系统以及附属生产系统所

有的耗能设施。

2021-2023年报告期内企业的主要能耗品种为电力和天然气。

主要排放设备为食堂天然气灶；

主要间接排放源为消耗的电力的生产设备；

经现场核查，核查组确认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二氧化碳的排

放。企业各类排放源信息见下表：

表3-5 排放源信息表

碳排放分类 排放源/设施 能源品种

化石燃料燃烧 食堂天然气灶 天然气

工业生产过程 不涉及 不涉及

净购入电力 光纤着色机、成缆机、90纵包护套等。 电力

经核查，天津立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核算边界的符合性如下：

天津立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是可以进行独

立核算的单位。核算边界与相应行业的核算办法和报告指南一致；

纳入核算和报告边界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完整。

3.3 核算方法的核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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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阅天津立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以及现场核

实，核查组确认：

（1） 直接排放——化石燃料燃烧

经核查，企业使用天然气涉及化石燃料燃烧过程温室气体排

放。

（2） 直接排放——工业生产过程

经核查，企业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。

（3） 间接排放——净购入使用电力

经核查，企业净购入电力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过程所使用的

核算方法，符合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

指南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。

（4） 间接排放——净购入使用热力

经核查，企业不涉及外购热力导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。

3.4 核算数据的核查

3.4.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

核查组通过查阅证据文件及对企业进行访谈，对排放报告中的每

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、数据来源、监测方法、监测频次、记录频

次、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，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。具体结果

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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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1.1天然气使用

表3-6 天然气消耗量核查情况

数据源 时间 消耗量 数据源 时间 消耗量

排放报告数

值

2021年 0.29万m3

核查数

值

2021年 0.29万m3

2022年 0.25万m3 2022年 0.25万m3

2023年 0.198万m3 2023年 0.198万m3

数值来源 生产报表 数值来源

《能源购进、

消费与库存

表》

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

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

数据缺失处

理
无缺失

交叉核对的

数据来源
《能源购进、消费与库存表》

交叉核对过

程

核查组收集了《能源购进、消费与库存表》。天然气用量较小，主要用

于食堂天然气灶，企业天然气消耗量采用生产报表

核查结论
经核查，核查组确认企业排放报告中天然气消耗数据真实无误，数据真

实可靠。

3.4.1.2净购入电力

表3-7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核查情况

数据源 时间 消耗量 数据源 时间 消耗量

排放报告数

值

2021年 177.89万kwh

核查数

值

2021年 177.89万kwh

2022年 164.78万kwh 2022年 164.78万kwh

2023年 176.00万kwh 2023年 176.00万kwh

数值来源 生产报表 数值来源

《能源购进、

消费与库存

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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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

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

数据缺失处

理
无缺失

交叉核对的

数据来源
《能源购进、消费与库存表》

交叉核对过

程

核查组收集了《能源购进、消费与库存表》。企业电力消耗量采用生产

报表

核查结论
经核查，核查组确认企业排放报告中天然气消耗数据真实无误，数据真

实可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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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2 排放因子的符合性

经查阅企业2021-2023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，其中天然气产生的

排放活动水平数据为天然气使用量，天然气排放因子来自《工业其

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》中低位发热量

389.31GJ/万m3，单位热值含碳量15.30吨碳 /GJ，燃料碳氧化率为

99%，其中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的活动水平数据为购入电量，电

力排放因子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《2011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

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》中2012年华北区域电网平均CO2排放因

子数据，数值为0.8843 kgCO2/kWh。

3.4.3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

3.4.3.1 化石燃料燃烧CO2排放

经核查，企业生产过程汽车运输涉及化石燃料燃烧过程CO2排

放。

表 3-8 2021-2023年天然气使用产生的 CO2排放量计算表

化石燃料燃烧(吨) 低位发

热量

（GJ/万

m3）

（B）

单位热

值含碳

量（吨

碳/GJ）

（C）

氧化率

（%）

（D）

CO2排放量

（t）（E）

E=A*B*C*D

*44/12

数据

来源
时间 能源

数值

（A）

仪表

计量

结算

凭证

其

他统

计台

账

2021 天然气 0.29 389.31 0.0153 99% 6.29

2022 天然气 0.25 389.31 0.0153 99% 5.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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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天然气 0.198 389.31 0.0153 99% 4.28

3.4.3.2工业生产过程CO2排放

经核查，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CO2排放。

3.4.3.3 净购入电力

企业净购入电力 CO2 排放量如下表所示。

表 3-9 2021-2023年净购入电力 CO2 排放量计算表

时间

净购入电力量（MWh）
排放因子

（tCO2/MWh）
CO2排放量

（t）数据来源 数值

2021年
仪表计量

结算凭证

其他

1778.9 0.8843 1573.12

时间

净购入电力量（MWh）
排放因子

（tCO2/MWh）
CO2排放量

（t）数据来源 数值

2022年
仪表计量

结算凭证

其他

1647.8 0.8843 1457.13

时间

净购入电力量（MWh）
排放因子

（tCO2/MWh）
CO2排放量

（t）数据来源 数值

2023年
仪表计量

结算凭证

其他

1760.0 0.8843 1556.37

3.4.3.4 净购入热力

不涉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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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3.5 排放量汇总

表3-9 2021- 2023年企业碳排放量汇总表（t）

排放量分类 2021年

直接排放

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 6.29

碳酸盐使用过程CO2 排放 0

工业废水厌氧处理CH4 排放 0

小计 6.29

间接排放

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 1573.12

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 排放 0

小计 1573.12

排放量合计 1579.41

排放量分类 2022年

直接排放

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 5.48

碳酸盐使用过程CO2 排放 0

工业废水厌氧处理CH4 排放 0

小计 5.48

间接排放

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 1457.13

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 排放 0

小计 1457.13

排放量合计 1462.61

排放量分类 2023年

直接排放

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 4.28

碳酸盐使用过程CO2 排放 0

工业废水厌氧处理CH4 排放 0

小计 4.28

间接排放

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 1556.37

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 排放 0

小计 1556.37

排放量合计 1560.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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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3.6 核算结果分析

表3-10 碳排放强度水平分析结果

项目 单位 2021年

单位工业总产值 CO2 排放量 tCO2/万元 0.23

单位产品产量 CO2 排放量 tCO2/芯千米 0.0038

项目 单位 2022年

单位工业总产值 CO2 排放量 tCO2/万元 0.23

单位产品产量 CO2 排放量 tCO2/芯千米 0.0037

项目 单位 2023年

单位工业总产值 CO2 排放量 tCO2/万元 0.23

单位产品产量 CO2 排放量 tCO2/芯千米 0.00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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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核查结论
核查组根据企业提供的支持性文件及现场访问，进行现有资料的

整理和数据的交叉核对，对2021-2023年天津立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温

室气体排放报告给出以下核查意见：

4.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

经核查，天津立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符合《工

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

求。

4.2排放量声明

按照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核算的2021-2023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

总量分为1579.41tCO2 、1462.61tCO2、1560.65tCO2。核查组核查结果

与企业碳排放报告中数据一致，因此认为企业碳排放报告数据真实可

靠。

4.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声明

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存在异常波动。

4.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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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证资料附件

1. 能源消耗使用数据来源(生产数据)

2. 工业总产值数据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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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统计局报表b205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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